
附表一：宜蘭縣政府辦理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案件作業流程圖

4.2 土地目的事業或使

用地主管機關（單位）

認定違規並作成會勘紀

錄

4.1 是否依規定使

用

1.受理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案件

陳述有理由需釐清

2.函請各鄉鎮市公所 7日內查報

3.組成取締小組會同當地鄉鎮市公
所、農業處、建設處及土地目的事業
或使用地主管機關（單位）辦理會
勘作成紀錄。

4.3 結案

6.10 日內完成處分並限期改正

5.通知行為人 7日

內陳述意見

7. 改正期限屆滿辦理會勘作成紀錄

8.1 是否改

正
8.2 結案

需確認是

否

是

否

陳述無理由

或拒絕陳述

9. 符合第九點規定者於處分時併處執行停止供水 , 供電


